
政府采购项目委托代理协议

采 购 人:四会市教育局      :

计 划 编 号 :GDZJ-ZF16111

采购项目编号:4缶1⒛⒋⒛17O3-O"⒌OOOg

项目名称:彭冲湾小学设备设施采购项目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广东肇建招标有限公司



项目委托代理协议

甲方 (采购人):四会市教育局

乙方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广东肇建招标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和 《广东省实施 〈中华入

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办法》,甲方自愿将本单位 (项目名称:彭冲湾小学设各

设施采购项目)政府采购项目委托给乙方组织实施采购。乙方愿意接受甲方委托,

按照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在甲方委托范围内依法组织政府采购工作。经甲乙双
: 方

协商一致,现就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委托项目基本情况

1 . 采 购 计 划 编 号 : G D Z . T - Z F 1 6 1 1 1

2 . 采 购 项 目 编 号 : 狃 1 2 幽 讫 0 1 7 0 S - 0 0 7 5 ⑴ O O 9

3.项目名称:彭冲湾小学设各设施采购项目

4.项目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详见附件 (政府采购立项审批表)

5.预算金额:第一包:彭冲湾小学开办配套设备,躬38,Og0。0O元;第二包:

彭冲湾小学配套设施建设项目,鹞泓,002。OO元:第三包:彭冲湾小学校园文化

建 设 项 目 , 期 5 2 , 6 5 4 2 Q 0 元

6.采购方式:询价采购 (或按经政府采购部门核准的采购方式)

第二条 甲方委托乙方的具体事项

1.编制、发售、解释采购文件;

2.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指定媒体上发布采购信息公告;

~   3。供应商资格预审 (邀请招标等方式时采用);

4.制定评审方法、步骤、标准;

 ̄  5。依法抽取专家组建评审委员会 (谈判、询价小组);

6.邀请纪检有关部门现场监督;

7.落实评审地点,主持评审活动,并做好评审记录;

8.组织评审工作;

9.整理评审报告送采购人及有关部门;

10.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指定媒体上发布中标(成交)公告,发送中标(成

交)通知书;

型



11.答复供应商的询问和质疑;

12.采购活动有关文件报送备案及存档;

13.组织履约联合验收事项;

1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三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应指定一名采购人代表,代表甲方与乙方处理政府采购过程中的有关

事宜。

2.甲方应向乙方提供委托项目的用户需求书,包括详细的技术规格、参数及

要求和服务内容等书面材料。

3.甲方应对乙方编制的采购文件予以审核并签字确认。

4.甲方有权就委托的项目提出合法、合理的要求,但不得指定供应商或指定

品牌,不得提出含有倾向性、限制性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的要求。

5。甲方依据有关规定可派∵名采购人代表参加评审委员会,但不得非法干预、

影响评审方法的确定、评审过程和结果。

6.甲方有权按照评审报告中推荐的中标 (成交)候选供应商顺序确定中标 (成

交)供应商。

7.甲方有权对乙方组织的采购活动进行监督。

8.甲方有义务保守采购活动中的商业秘密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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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乙方应接受甲方监督,维护甲方和供应商的合法权益。         扩 珏

:∶Ξ雾怎籍疆Ξ雾霎裘蕹霸翼属雯臂T蕈蚕鹭雾霭祆。           Ⅰ二Ⅰ乡
4.乙方应满足甲方的合法、合理要求,但对违法违规以及无理的要求应予拒

绝。

5.乙方可以依据需要或根据规定,就采购文件征询有关专家或者供应商意见。

6.乙方应当依法组建评审委员会。

7.乙方应依法及时答复甲方委托范围内的供应商的询问和质疑。

8.乙方应当保守采购活动中的商业秘密。

9.乙方可依法收取采购代理服务费用。

10.乙方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各项政府采购制度。

第五条 委托协议的变更和终止



甲乙双方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在采购法和合同法许可范围内对委托协

议内容做出变更,如作出变更的应当签订补充协议;如发生了不可抗力或重大变

故等原因,致使采购项目发生更改或取消的,应签订补充协议或终止本协议。

第六条 有关费用

1.乙方承担组织项目采购活动的全部费用。

2.乙方将向中标人 (成交人)收取中标 (成交)服务费。按照国家计委颁布

的《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2002]19⒛号)1国家发改委办公

厅颁布的巛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价

格[2O03]857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部分建设项目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

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1]534号)的规定标准 (货物类)收取中标

(成交)服务费。

中标金额 货物类 服务类 工程类 各注

中标金额<100万元 1.50% 1.50% 1.00% 按差额定率

累进法计算1OO万元≤中标金额≤500万元 l。10% 0.80% 0.70%

第七条 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本协议的约定,否则,将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违约造成经济损失的,由违约方承担。

第八条、其他

1.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陆份,甲方壹份、乙

方贰份、监管部门叁份。

2.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后解决。

甲方

乙方: (

代表

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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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四楼

联系人:陈志明

电话 : 0758-3312777

五馆科技馆

(肇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6层

605-606室

电 话 :07田讫 323822

箱


